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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后：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

资产负债项目 本期期末数 上期期末数 变动比例（℅）

应收票据 4,137,300,499.50 2,697,449,679.48 53.38

应收账款 300,187,692.61 200,512,773.95 49.71

其他应收款 140,863,837.37 274,894,259.52 -48.76

工程物资 38,000,248.25 27,135,885.06 40.04

应付利息 30,233,700.00 98,513,700.00 -69.31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2,000,400,000.00 -100.00

专项应付款 467,890.00 201,700.00 131.97

损益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营业收入 11,804,065,407.69 12,946,446,862.39 -8.82%

营业成本 10,729,145,217.11 12,116,952,156.71 -11.45%

管理费用 182,807,883.65 395,634,966.24 -53.79

财务费用 108,317,017.76 164,650,763.24 -34.21

资产减值损失 -80,000.00 -3,632.98 -2,102.05

投资收益 17,001,414.78 106,944,891.07 -84.10

现金流量表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4,959,705.80 -1,194,310,646.28 89.5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79,208,550.56 2,670,464,202.2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38,530,788.81 -431,322,595.59 21.51

3.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之“第四节附录”之“1、财务报表”

更正前：

合并利润表

2018年1—3月

编制单位：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1,804,065,407.69 16,487,891,234.27

其中：营业收入 11,804,065,407.69 16,487,891,234.27

二、营业总成本 11,177,011,914.42 16,329,930,553.53

其中：营业成本 10,729,145,217.11 15,658,396,528.59

税金及附加 93,765,496.76 42,012,579.83

销售费用 63,056,299.14 69,239,348.61

管理费用 182,807,883.65 395,634,966.24

财务费用 108,317,017.76 164,650,763.24

资产减值损失 -80,000.00 -3,632.9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001,414.78 106,944,891.0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7,001,414.7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44,054,908.05 264,905,571.81

加：营业外收入 463,658.06 204,423,804.84

减：营业外支出 8,244,657.81 1,472,436.5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36,273,908.30 467,856,940.08

减：所得税费用 7,228,391.59 5,021,400.6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29,045,516.71 462,835,539.4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29,045,516.71 462,835,539.4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7,590,696.13 10,270,572.58

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454,820.58 452,564,966.8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629,045,516.71 462,835,539.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21,454,820.58 452,564,966.8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590,696.13 10,270,572.5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53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537

更正后：

合并利润表

2018年1—3月

编制单位：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总收入 11,804,065,407.69 12,946,446,862.39

其中：营业收入 11,804,065,407.69 12,946,446,862.39

二、营业总成本 11,177,011,914.42 12,788,486,181.65

其中：营业成本 10,729,145,217.11 12,116,952,156.71

税金及附加 93,765,496.76 42,012,579.83

销售费用 63,056,299.14 69,239,348.61

管理费用 182,807,883.65 395,634,966.24

财务费用 108,317,017.76 164,650,763.24

资产减值损失 -80,000.00 -3,632.98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001,414.78 106,944,891.0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7,001,414.78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汇兑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他收益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44,054,908.05 264,905,571.81

加：营业外收入 463,658.06 204,423,804.84

减：营业外支出 8,244,657.81 1,472,436.57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636,273,908.30 467,856,940.08

减：所得税费用 7,228,391.59 5,021,400.68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29,045,516.71 462,835,539.40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629,045,516.71 462,835,539.40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少数股东损益 7,590,696.13 10,270,572.58

2.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21,454,820.58 452,564,966.82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

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

综合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629,045,516.71 462,835,539.4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621,454,820.58 452,564,966.82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7,590,696.13 10,270,572.58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537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568 0.0537

更正前：

母公司利润表

2018年1—3月

编制单位：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0,801,350,148.61 15,626,431,137.07

减：营业成本 9,799,170,891.13 14,886,838,843.48

税金及附加 89,589,583.72 38,075,453.04

销售费用 44,918,173.05 38,576,101.69

管理费用 163,654,650.80 363,692,617.23

财务费用 116,119,504.85 177,276,934.06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001,414.78 106,944,891.0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7,001,414.78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04,898,759.84 228,916,078.64

加：营业外收入 161,860.00 204,372,944.84

减：营业外支出 8,235,420.64 1,137,262.3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96,825,199.20 432,151,761.16

减：所得税费用 -72,401.92 40,467.9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96,897,601.12 432,111,293.2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96,897,601.12 432,111,293.21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96,897,601.12 432,111,293.2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更正后：

母公司利润表

2018年1—3月

编制单位：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币种：人民币审计类型：未经审计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一、营业收入 10,801,350,148.61 12,084,986,765.19

减：营业成本 9,799,170,891.13 11,345,394,471.60

税金及附加 89,589,583.72 38,075,453.04

销售费用 44,918,173.05 38,576,101.69

管理费用 163,654,650.80 363,692,617.23

财务费用 116,119,504.85 177,276,934.06

资产减值损失

加：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投资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17,001,414.78 106,944,891.07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17,001,414.78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 号填列）

其他收益

二、营业利润（亏损以“－” 号填列） 604,898,759.84 228,916,078.64

加：营业外收入 161,860.00 204,372,944.84

减：营业外支出 8,235,420.64 1,137,262.32

三、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 号填列） 596,825,199.20 432,151,761.16

减：所得税费用 -72,401.92 40,467.95

四、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96,897,601.12 432,111,293.21

（一）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596,897,601.12 432,111,293.21

（二）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 号填列）

五、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以后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净负债或净资产的变动

2.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

益中享有的份额

（二）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 权益法下在被投资单位以后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

收益中享有的份额

2.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损益

4.现金流量套期损益的有效部分

5.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6.其他

六、综合收益总额 596,897,601.12 432,111,293.21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二）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三、独立董事、监事会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事项，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

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及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

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9�号———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相关规

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未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同意本

次更正事项。

2.监事会意见

公司本次会计差错的更正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

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决议程

序合法，依据充分。 本次更正前期会计报表有利于提高公司会计信息质

量，对公司实际经营状况的反映更为准确。 同意公司对本次会计差错进

行更正。

四、备查文件

1.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5月4日

证券代码：

600022

证券简称：山东钢铁 公告编号：

2018-031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钢铁股

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

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18� 年 4月19日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度报告的

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 【2018】]0351� 号），（以下简称 《问询

函》）。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按要求对《问询函》中所涉及的问题进行

了认真研究，现回复如下：

一、 关于行业经营情况

问题1．经营业绩情况。 2017年，在钢铁行业经营普遍向好、企业效

益稳步提升的情况下，公司业绩也出现明显改善。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478.98亿元， 同比下降4.48%； 营业成本443.06亿元， 同比下降

7.45%； 实现归属于股东的净利润19.34亿元， 较上年亏损6亿元扭亏为

盈。 请公司结合同行业生产经营、公司主营产品产销量、产品售价和原材

料价格变动趋势等，量化分析披露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下降的原因。

公司回复：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78.98亿元，同比减少22.45

亿元，同比下降4.48%；营业成本443.06亿元，同比减少35.68亿元，同比下

降7.45%。

2017年1月济南分公司将部分资产出售给板材公司并办理完交割手

续，公司在济南地区不再有钢铁生产，济南分公司人员一并转入板材公

司。 受济南分公司停产影响，公司板材销量同比减少288.37万吨，卷材销

量同比减少161.28万吨，钢坯、生铁、铁矿石及其他产品收入及成本同比

大幅减少。

剔除济南分公司板材和卷材减少影响，2017年公司营业收入同比增

加160.82亿元， 升高32.07%； 营业成本同比增加142.25亿元， 升高

29.71%。

据中钢协统计，2017年钢铁行业重点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8690亿元，

同比升高36%，营业成本25107亿元，同比升高31%，公司与行业总体涨

幅保持一致。

2017年煤焦矿等大宗原燃料价格不断攀升，铁矿石市场整体震荡上

涨，公司2017年主要原材料采购价格较上年升高，与行业趋势一致且略

低于行业水平。

2017年国内钢材市场价格以宽幅震荡上涨为主，钢铁行业盈利明显

好转。 受宏观市场影响，公司钢材产品价格上涨与行业趋势一致，通过开

展“可比产品成本降低率” 及产线对标活动，深度挖掘内部工序潜力，大

幅提高了公司盈利水平。

问题2．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年报，公司2017年采购原材料、销售钢

铁产品的日常关联交易总计445.66亿元，金额较大，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

额以及前五名供应商采购额中关联方占比也较高。 关联交易成为公司钢

铁主业经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请补充披露：（1）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钢铁

集团、莱芜钢铁集团等关联方的钢铁资产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的业务

定位区分；（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关联交易金额较大的原因及

作价的公允性；（3）公司是否就上述关联交易按要求履行了决策程序和

信息披露义务；（4）大额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公司对关联方

的依赖风险；（5）控股股东是否有解决或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若有，请

进一步披露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1）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钢铁集团、莱芜钢铁集团等关联方的钢铁资

产情况，公司与控股股东的业务定位区分；

公司回复：山钢集团和莱钢集团以非钢产业为主，公司以钢铁生产

经营为主。 山钢集团除了山东钢铁外，尚存在部分钢铁业务企业，包括：

山钢集团永锋淄博有限公司、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

团银山型钢有限公司。 目前，山钢集团已将银山型钢通过股权托管的方

式划归公司统一经营管理，且产品存在差异。 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

司和山东钢铁集团永锋淄博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目前公司

正在进行重大资产重组。

（2）关联交易的必要性、持续性，关联交易金额较大的原因及作价

的公允性；

公司回复：在关联采购方面，公司生产所需的铁矿石、铁精粉、铁水

等原料部分由山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提供， 其供应的原材料质量稳定，

且运输费和库存费用低，保证了公司的原料供应的稳定性、降低了公司

的采购成本；山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利用其已有的完善的原料采选和供

应系统，为公司提供部分原辅材料，有助于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稳定性。

另外，山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利用其完善的设备、设施和技术手段，为公

司提供一部分运输、基建、维护、检验和后勤等综合性服务，既避免了公

司重复建设的投资负担，也降低了公司的运营成本。

在关联销售方面， 由于山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与公司同处一个区

域，山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基建技改所需钢材基本由

公司供给。 山钢集团及其下属公司是公司稳定的客户，利用公司已有的

能源动力供应网络，购买和使用公司水、电、气等能源动力，既形成了公

司稳定的客户，使公司剩余的能源动力得以销售，也降低了关联企业自

身的采购成本。 以上关联交易均属于本公司的正常业务范围， 有利于

公司主营业务的开展；通过专业化协作，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合理配置，

减少经营支出，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同时，有利于本公司可持续性发

展。 由于钢铁生产的特点和连续性，资源配置具有高度的协调性，因此

预计在今后的生产经营中，以上关联交易还会持续。 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的利益，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

况、经营结果无重大不利影响，也不会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关联交易协议金额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银山型

钢“铁多钢少” 而莱芜分公司“铁少钢多” ，银山型钢向莱芜分公司采购

生产钢材所需的原材料，包括焦炭、煤、铁矿石、备品备件及动力等；莱芜

分公司向银山型钢采购部分烧结矿、铁水、钢水等中间产品。 二是公司与

山钢国贸及其子公司签署了《委托代理协议》，公司委托其代理本公司

所需的铁矿石等原燃料采购及出口销售钢铁产品等产品。

根据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包括：国家有定价的按国家定价执行，国家没有定价的按市场价格执行；

没有市场价格参照，按照成本加成定价；既没有市场价格，也不适合成本

加成定价的，按照协议价定价。 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定价依据

充分、合理，会计处理符合有关规定。

（3） 公司是否就上述关联交易按要求履行了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公司回复： 公司 《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

则》、《独立董事制度》及《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文件均对关联交易决

策程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对关联人及关联

交易的认定、关联人的报备、关联交易披露及审批决策程序、关联交易定

价、关联人及关联交易应当披露的内容、日常关联交易披露和决策程序

的特别提示、溢价购买关联人资产的特别规定、关联交易披露和决策程

序的豁免等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根据《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的

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的业务经营情况，对当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

易总金额及下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 提交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4） 大额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公司对关联方的依赖风

险；

公司回复：公司现有业务经营相对稳定，经营模式稳健，主要产品的

市场前景良好，不存在严重依赖控股股东的情形。 公司与山钢集团之间

的上述关联交易是基于各自生产经营条件及经营方面的实际业务需求，

通过合理的整合资源、优势互补实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市场行为。 公司

与山钢集团已通过相关制度、 协议及承诺等措施对关联交易进行了规

范，双方的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5）控股股东是否有解决或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若有，请进一步

披露相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公司回复：山钢集团已将相关钢铁业务通过股权托管的方式划归公

司统一经营管理。 并于2012年重大资产重组时出具承诺“本集团承诺将

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存续上市公司作为发展及整合本集团钢

铁主业的唯一整合平台，并且在现有的及潜在的同业竞争情况所涉及的

相关资产满足注入条件后将其注入存续上市公司” 。 目前公司正在进行

重大资产重组，拟向山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永

锋集团有限公司、齐河众鑫投资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

的山东莱钢永锋钢铁有限公司、山东钢铁集团永锋淄博有限公司、山东

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相关股权，2018年3月27日公司对该事项进行了

披露。

问题3.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项目。年报披露，公司继续推进日照钢

铁精品基地建设，以优化产品结构，提高沿海产能占比。 报告期内，第一

条生产线工程建设完成，第二条生产线工程全面开工。 请补充披露：（1）

日照钢铁项目报告期内的建设规模，截至报告期末的投资额、完工进度，

在建项目涉及的主要风险、实施障碍及其应对措施；（2）结合日照钢铁

项目的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分析第一条生产线建设完成后对公司经

营业绩、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1）日照钢铁项目报告期内的建设规模，截至报告期末的投资额、

完工进度，在建项目涉及的主要风险、实施障碍及其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截至报告期末的投资额情况为：自开始建设累计完成工

程量投资3,349,100万元， 其中2017年度全年完成工程量投资1,218,

740万元（包含自建、BOO、BOT等建设模式）。

完工进度：2017年度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建设全面铺开。 2017年

12月下旬，日照钢铁精品基地第一条生产线工程建设基本完成，进入试

生产和调试阶段。 目前，第二条生产线工程全面开工建设，其中焦化3#、

4#焦炉进行基础施工，炼铁2#高炉第九带炉壳吊装焊接完成，炼钢工程

主车间塔楼柱正进行安装施工，宽厚板工程进行土建钢结构施工，炉卷

工程进行桩基施工。

在建项目涉及主要风险、实施障碍：日照钢铁精品基地项目建成投

产后，面临新设备、新工艺、新市场、新团队，需要不断进行调试，拓宽销

售市场，存在不能按时达产达效的风险。

应对措施：一是全面进行生产准备风险管控，在组织项目建设的同

时，适时开辟生产准备第二条战线，及早筹备热试投产、生产经营。 成立

组织机构，逐级配备人员，完善制度体系，建立调度例会，把主体项目、公

辅项目以及外围配套项目全部纳入监控和调度指挥之中。 坚持全系统梳

理、全资源平衡、全要素筹备，编制并落实热试投产方案，全力做好人员

招聘及培训、金属量平衡、能源动力平衡、采购供应、物流运输、技术储

备、产品控制计划制定、调试消缺、负荷试车条件确认、应急预案编制等，

为热试投产安全、稳定、有序、顺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加强营销风险

管控，按照日照精品基地的产品定位全面开展市场调研、定位，确立了目

标市场，实施了产品细分。 大力实施产品定位与市场调研工作，组织编制

了日照钢铁精品基地产品介绍，获得与基地产品相符的客户群体，充分

发挥地域优势， 精心策划全力推进日照钢铁精品基地板坯销售工作，分

部门、分小组，实施客户驻厂、走访，充分了解客户需求，充分学习客户知

识，夯实热轧冷轧卷客户合作基础。

（2）结合日照钢铁项目的产品结构、技术水平等，分析第一条生产

线建设完成后对公司经营业绩、盈利能力的具体影响。

公司回复：第一条生产线建设完成后，形成热轧薄板的500万吨生产

能力，产品定位于专业化生产宽薄规格钢卷，产品质量居于国际一流水

平，重点产品有高强度汽车结构用钢（DP及MP钢、TRIP钢）、油气输送

高性能管线钢、420� MPa级及以上建筑和桥梁等结构用钢、 高速重载铁

路用钢、耐腐蚀集装箱用钢、工模具钢（刀具及锯片用钢）、机械用钢等。

产品抗拉强度可达1000MPa。围绕工艺配置、新设备、新材料的应用等方

面共引进、采用钢铁行业比较先进、成熟的技术多项，大胆采用了超级电

容托盘车钢卷运输技术、热轧加热炉BLOOM烧嘴技术、机械真空泵、永

磁电机等，技术集成凸显后发优势，达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水平，先进的

装备优势得到发挥，研发能力提升，2018年预计产量328万吨，营业收入

120亿元，通过大力开发新产品新用户，新产品市场占有率逐步提升，提

高了公司核心竞争力，公司的经营业绩、盈利能力向好。

二、关于财务会计情况

问题4：季度波动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第一、二、三、四季度营业收入

分别为164.88亿元、150.71亿元、123.50亿元及39.90亿元，归母净利润分

别为4.53亿元、1.43亿元、4.77亿元及8.51亿元，主要财务数据季度间波动

较大。 公司称第四季度营业收入减少系公司将济南分公司代销济钢板材

的收入86.79亿元净额法确认，调减在本季度所致。请公司补充披露：（1）

结合代销业务特点、经营模式、结算政策、销售合同条款等，说明上述变

更的原因，按净额法确认代销收入的具体会计依据；（2）上述收入确认

方式的变更是否构成会计差错更正，公司前期披露的财务数据是否存在

重大差错，公司是否就相关事项及时对外披露；（3）分析在第四季度营

业收入下滑的情况下，盈利大幅增长的合理性。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结合代销业务特点、经营模式、结算政策、销售合同条款等，说

明上述变更的原因，按净额法确认代销收入的具体会计依据

公司回复：2017年1月，济南分公司将部分资产出售给山东钢铁集团

济钢板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钢板材” ）并办理完交割手续，济南分

公司人员随资产一并转入济钢板材， 公司在济南地区不再有钢铁生产。

由于济钢板材在购买上述资产后，需要对其生产的产品在销售时办理相

关产品认证资质，双方商定，使用济南分公司产品认证资质，由济南分公

司代销济钢板材生产的产品， 济钢板材向济南分公司开具销售发票，济

南分公司向客户开具销售发票，济南分公司对销售产品不予加价，同时

将收到的客户货款转给济钢板材。 月末根据双方结算的情况，济南分公

司将上述“代销业务”按照总额法确认了“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

2017年12月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在对公司2017年财务报表预审时，

关注到济南分公司该项业务的会计处理，认为：济钢板材公司在产品生

产和销售过程中，承担了存货风险和客户信用风险、拥有商品价格的定

价权。 尽管双方分别签订了购销合同、开具了增值税购销发票，但会计上

对此问题的判断标准是以相关风险和报酬的实际承担和转移情况作为

最根本的考虑因素，应以净额法确认收入。即不应确认代销业务的“营业

收入” 、“营业成本” 。

公司同意会计师的意见，认为：该项代销业务按照净额法进行会计

处理，更符合收入确认原则。 2017年12月济南分公司对上述发生在资产

交割后，因代销产品确认的“营业收入” 和“营业成本” 进行调整，予以

冲回。

（2）上述收入确认方式的变更是否构成会计差错更正，公司前期披

露的财务数据是否存在重大差错，公司是否就相关事项及时对外披露

公司回复：济南分公司2017年12月份调减了自2017年2月后应按照

净额法确认代销业务产生的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86.79亿元， 如下表列

示：

会计期间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成本（万元）

2月 174,343.23 174,343.23

3月 179,801.21 179,801.21

4月 150,863.44 150,863.44

5月 150,307.31 150,307.31

6月 151,287.38 151,287.38

7月 50,085.92 50,085.92

8月 5,670.11 5,670.11

9月 1,839.78 1,839.78

10月 2,683.68 2,683.68

11月 510.40 510.40

12月 536.71 536.71

合计 867,929.17 867,929.17

公司上述调整，属于会计差错更正，对2017年1-4季度的财务报表“营业

收入” 、“营业成本”项目影响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营业收入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17年

更正前 1,648,789.12 1,507,076.86 1,234,975.06 398,996.75 4,789,837.79

调整金额 -354,144.44 -452,458.13 -57,595.82 864,198.38

更正后 1,294,644.69 1,054,618.73 1,177,379.24 1,263,195.13 4,789,837.79

营业成本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2017年

更正前 1,565,839.65 1,429,189.67 1,102,702.63 332,879.69 4,430,611.63

调整金额 -354,144.44 -452,458.13 -57,595.82 864,198.38

更正后 1,211,695.22 976,731.54 1,045,106.81 1,197,078.07 4,430,611.63

上述会计差错对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半年度、第三季度财务报表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影响较大，但不影响公司2017年度“营业收

入” 、“营业成本”“期间损益”和“资产状况” ， 公司已对前期披露的财

务数据进行差错更正。

（3）分析在第四季度营业收入下滑的情况下，盈利大幅增长的合理

性

公司回复：剔除净额法确认收入对当期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的影响

后，公司各季度营业收入情况如下表列示：

金额单位：万元

科 目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营业收入 1,294,644.69 1,054,618.73 1,177,379.24 1,263,195.13

剔除该因素的影响， 第四季度净利率为6.74%， 前三季度净利率为

3.04%； 净利率第四季度比前三季度增长的主要原因为钢材销售价格的

提高（前三季度钢材指数均值为3,869.10，第四季度均值为4,540.17）；

且钢铁行业的盈利情况为第四季度净利率比前三季度净利率高。 综合上

述考虑，第四季度的盈利水平较合理。

会计师核实意见：

1、会计师在审计山东钢铁2017年财务报表时，（1）检查了济南分公

司代销济钢板材产品的销售合同和业务操作流程；（2）检查计算了期间

的代销产品的金额；（3）分析了适用净额法确认代销收入的条件。 根据

获得的证据，会计师认为济钢板材在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承担了存

货风险和客户信用风险、拥有商品价格的定价权。 济南分公司对代销业

务应按照净额法确认收入。

2、 上述应按净额法确认的代销业务系在2017年2-12月期间发生，

山东钢铁在2017年12月份将按总额法确认的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冲回，

属于会计差错更正，应对前期披露的财务数据进行会计差错更正。 由于

按照总额法确认的代销收入和成本已在2017年12月份进行了调整，未对

2017年度收入、成本和损益造成影响。

3、 会计师在审计山东钢铁2017年度营业收入时， 对各月的营业收

入、营业成本、销售单价、销售毛利执行了测试和分析程序；剔除净额法

对收入和成本的调整，2017年第四季度的销售净利率比前三季度高出一

倍；高的原因主要是钢材销售价格上涨形成，且符合钢铁行情。 根据获取

的证据，会计师认为第四季度的盈利情况符合公司当期的经营状况。

问题5：经营性现金流下滑。 年报披露，公司2017年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为9.28亿元，同比大幅下滑75.92%，其中购买商品、接受劳

务支付的现金为333.36亿元，较上年同期的187.97亿元大幅增加约145亿

元。公司2017年末存货账面余额为38.79亿元，较期初仅增加约7亿元。请

公司：（1）具体披露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明细，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商品或

劳务的性质、用途、数量、金额等；（2）结合公司采购模式、付款政策、经

营计划等，说明报告期内大量采购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并分析购买商

品支付现金与存货变动趋势不一致的原因；（3）公司近三年经营性现金

流净额逐年下滑， 请说明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及公司的应对措

施。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具体披露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明细，包括但不限于采购商品或

劳务的性质、用途、数量、金额等

公司回复：公司2017年购买商品、接受劳务的明细如下表列示：

采购类别 采购金额（万元） 采购现金流（万元） 用途

大宗原燃料 1,833,144.97 1,759,819.17 生产用矿石、煤、合金等

动力及其他材料 865,424.53 640,933.47 动力、辅助材料等

铁水、钢坯 651,738.54 462,734.36 生产钢材用的半成品

钢材 616,754.15 314,544.62 外购钢材

修理修配 103,415.82 76,589.76 维修劳务等

备品备件 68,583.25 50,792.76 生产领用的备品备件

其他 38,066.40 28,191.98 其他支出

合 计 4,177,127.66 3,333,606.12

（2）结合公司采购模式、付款政策、经营计划等，说明报告期内大量

采购的主要考虑及合理性，并分析购买商品支付现金与存货变动趋势不

一致的原因

公司回复：公司本期采购金额418亿元，上期采购金额449亿元；与上

期相比略有下降。 上期销售收款中，现金收款方式所占比例较低，约为

40%，相对应采购付款方式中，现金付款方式比例较低，约为42%；本期

销售收款中，现金收款方式所占比例增加，占比60%以上，相对应采购付

款方式中，公司优化采购支付方式，采取原燃料采购支付现汇方式享受

采购价格优惠的付款政策；此外，济南分公司2017年转让资产停产后，年

初尚未支付的采购款项在本期支付，也导致本期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付的现金增加。

公司期末存货38.78亿元，比期初增加7.29亿元。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

山钢日照公司试生产存货增加12.95亿元、济南分公司停产存货减少6.06

亿元以及存货单价上涨。

（3）公司近三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逐年下滑，请说明对公司持续经

营能力的影响及公司的应对措施

公司回复：公司2017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比上期下滑，主要原因系

本期钢铁行情较好，主动缩短采购付款时间以享受价格优惠，减少经营

性负债；其中：经营性资产期末比期初增加9.75亿元，经营性负债期末比

期初减少24.03亿元，都导致本期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与上期相比减少。

公司制定的应对措施：以创效增盈为核心，以“运营转型、精益管

理”为抓手，以改革创新突破为动力，通过全面提产、提质、挖潜、降本、增

效，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确保公司长期盈利和稳定发展。 通过进一

步加强应收账款的催收，减少存货资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不断增

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公司目前经营活动现金流正常， 不会给公司持续经营带来影响；报

告期末公司资产负债率为54.70%，财务状况良好，完全有能力维持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运转。

会计师核实意见：

会计师对山东钢铁经营性现金流本期与以前年度对比的变动进行

了分析，确认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本期与上期大幅增加的原

因主要系现金付款比例增加所致；购买商品支付现金与存货变动趋势不

一致主要系山东钢铁主动采用现汇付款而导致支付现金增加幅度大于

存货余额增加；近三年经营性现金流净额下降的原因是山东钢铁为争取

价格优惠而主动减少经营负债；未对其持续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问题6：预付账款情况。 年报显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存在预付款项

22亿元，较期初增加23.3%。 其中，账龄一年以内的预付款余额21.75亿

元，占比达到98.86%，较期初的17.46亿元明显增长。 请公司：（1）结合行

业供需格局、 上游供应商情况以及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合同主要条款

等，分析本期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说明是否与同行业经

营趋势一致；（2）列示报告期内新增预付账款的主要对象、交易金额和

具体内容，并明确预付对象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请会计师发表

意见。

（1）结合行业供需格局、上游供应商情况以及与供应商签订的采购

合同主要条款等，分析本期预付账款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说明是

否与同行业经营趋势一致

公司回复：公司预付款项期末比期初增加4.16亿元，主要原因是山东

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日照公司” ）期末比期初增加

5.64亿元。山钢日照公司2017年12月试生产，在11、12月份采购材料约13

亿元，根据钢铁行业与上游供应商的采购模式，前期采购需要支付部分

预付款项，2017年煤炭涨价，公司调整了煤炭供应商货款支付模式，通过

预付款项获取价格优惠；导致公司预付账款增加。

（2） 列示报告期内新增预付账款的主要对象、 交易金额和具体内

容，并明确预付对象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回复：报告期内新增预付账款主要为山钢日照公司预付原材料

和备品备件款项， 主要对象为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7,173.46万元、山

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6,829.93万元、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6,618.23万元、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551.20万元、淮北矿业金

达物资贸易有限公司2,168.92万元， 古交市三江煤业有限公司1,700.00

万元，交易金额4.48亿元，期末余额2.70亿元，上述新增预付账款对象和

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其他新增预付账款对象众多，且金额较小。

会计师核实意见：

会计师对山东钢铁报告期内新增预付账款的主要对象签订的合同

进行检查，以确定交易内容，并对预付款项进行函证；山东钢铁报告期内

预付账款如不考虑山钢日照公司的影响，期末比期初略有下降，与钢铁

行业整体趋势一致；其新增预付账款的主要对象为煤炭供应商，与山东

钢铁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7：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减值准备计提。 年报披露，公司对部分

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单独进行减值测试， 并未计提任何坏账准备，其

中包括对济钢板材约5865万元应收账款、2396万元其他应收款、 对鲁丽

集团1100万元应收账款、对济钢集团菏泽五金厂323万元其他应收款。请

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未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形成时

间、发生原因、业务内容；（2）明确相关欠款对象是否均为公司关联方，

公司未来的回款安排；（3）结合前述欠款对象的财务指标、履约能力、历

史回款情况等等， 分析对其单独进行减值测试但未计提减值的合理性，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审慎准确。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上述未计提减值的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的形成时间、发生原

因、业务内容

公司回复：①应收账款－济钢板材5,865万元，该项应收款项的形成

时间在2017年，系子公司－山信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信软

件” ）为济钢板材提供技术、运维服务及济南分公司向板材公司销售商

品产生；其他应收款－济钢板材2,396万元，该项应收款项的形成时间是

在2017年，系济南分公司应收济钢板材船检费、水电费等产生；2017年自

济钢板材约收回款项17.78亿元， 目前已收到回款2,270万元，2018年济

钢板材与济南分公司间的业务已逐步减少。

②应收账款－鲁丽集团1,100万元， 该项应收款项的形成时间在

2014－2017年，系山信软件之子公司－莱芜钢铁集团电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莱钢电子” ）向鲁丽集团提供技术、运维服务产生。

③其他应收款－济钢集团菏泽五金厂323万元， 该项应收款项的形

成时间在2017年，系子公司－菏泽济钢经贸有限公司清算时，其部分债

权尚未收回而将其债权转给济钢集团菏泽五金厂，同时公司应收取的剩

余资产分配款由济钢集团菏泽五金厂承担而产生。

（2）明确相关欠款对象是否均为公司关联方，公司未来的回款安排

公司回复：如下表列示

科目名称 明细科目 是否关联方 回款安排

应收账款 济钢板材 是 2018年上半年回款

应收账款 鲁丽集团 否 2018年2月已收到上述款项

其他应收款 济钢板材 是 2018年上半年回款

其他应收款 济钢集团菏泽五金厂 是 2018年上半年回款

（3）结合前述欠款对象的财务指标、履约能力、历史回款情况等等，

分析对其单独进行减值测试但未计提减值的合理性，相关会计处理是否

审慎准确

公司回复：①济钢板材为公司的关联方，2017年度签订了代销协议，

交易金额较大；根据以往回款记录分析，济钢板材回款及时，公司认为该

款项发生减值可能性较小，不予计提坏账准备。 截至回复日，已收到回款

2,270万元，预计2018年上半年全部回款。

②2017年11月，鲁丽集团与莱钢电子签署《债务清欠协议书》，主要

内容为：鲁丽集团在2018年4月前将所欠莱钢电子债务全额支付，第一笔

支付1,100万元。 公司对有明确回款计划的1,100万元不予计提坏账准

备；莱钢电子已于2018年2月份收到鲁丽集团支付的1,100万元。

③对济钢集团菏泽五金厂的应收款项，系承接经贸公司债权债务形

成；济钢集团菏泽五金厂在清算时已同意于2018年上半年，将该款项全

部清偿，且其是本公司的关联方，同受山钢集团控制，公司认为济钢集团

菏泽五金厂到期会偿还款项，该款项发生减值可能性较小，不予计提坏

账准备。 公司预计2018年上半年全部回款。

会计师核实意见：

会计师对山东钢铁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询问了解其不计提

的理由，查看未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款项的发生原因、近期回款计划、历

史回款记录以及期后的回款记录，认为山东钢铁对上述应收款项单独测

试未发生减值有合理的依据，符合谨慎性原则，会计处理正确。

问题8：筹资现金流与财务费用情况。 年报显示，2017年公司筹资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22.11亿元，同比大幅上升近两倍，主要系公司

借款增加所致。 同时，公司本期财务费用为4.25亿元，较上年同期大幅下

降35.33%。请公司：（1）具体披露财务费用下降的原因，公司融资成本变

动情况；（2）本期利息资本化金额为1.19亿元，请结合在建工程进度说明

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1）具体披露财务费用下降的原因，公司融资成本变动情况

公司回复：①公司财务费用本期与上期相比下降23,215.33万元，其

中对财务费用下降影响较大的项目变动如下表列示：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17年发生额 2016年发生额 对财务费用变动的影响金额

利息资本化 11,946.61 3,382.97 -8,563.64

汇兑损益 -3,287.24 3,749.73 -7,036.97

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 1,304.09 11,588.17 -10,284.08

②由于“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项目” 本期投资金额增加，导致本

期利息资本化金额增加，影响财务费用下降8,563.64万元。

③2015年末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6.4936元，2016

年末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6.937元，2017年末美元对人

民币的汇率为1美元对人民币6.5342元；公司近2年的外币货币性项目主

要是美元借款，由于汇率变动，导致2016年产生汇兑损失，2017年产生汇

兑收益，影响财务费用下降7,036.97万元。

④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主要系济南分公司售后融资租赁固定资产

发生的；2017年1月，济南分公司向济钢板材出售全部固定资产（包括融

资租赁固定资产），与之相关的长期应付款亦转入济钢板材，济南分公司

2017年仅确认1个月的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 导致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

减少，影响财务费用下降10,284.08万元。

⑤公司本期融资成本的年利率为3.92%－6.55%，与上期基本相同。

⑥公司本期借款金额与上期相比增加，其中部分借款系2017年下半

年陆续借款，承担借款利息期限较短，导致本期利息支出金额与上期持

平。

（2）本期利息资本化金额为1.19亿元，请结合在建工程进度说明相

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回复：公司本期利息资本化金额为1.19亿元，全部系山钢日照公

司的“日照钢铁精品基地建设项目” 产生。 山钢日照公司第一条生产线

工程项目自2015年7月开始建设，于2017年12月末初步完成，目前仍处

于试生产调试阶段，尚未达到可使用状态。 山钢日照公司处于建设期，借

款目的为在建工程筹措资金，对利息支出全部资本化；同时，对利息收入

进行了区分，对因借款资金闲置产生的利息收入，冲减利息资本化。 本期

借款利息支出1.22亿，利息资本化金额未超出借款实际发生的利息金额。

会计师核实意见：

会计师取得了山东钢铁的融资合同，对其利息支出进行测算；对财

务费用本期与上期相比下降的原因进行分析，确系利息资本化、汇兑损

益、未确认融资费用分摊影响导致。 会计师对山钢日照公司的在建工程

进行监盘，确认其2017年处于建设期，借款用于在建工程支出，相关借款

利息予以资本化的会计处理合理。

问题9：应收票据终止确认。 年报披露，期末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

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应收票据终止确认金额为99.20亿元，其中商业

承兑汇票终止确认金额9.07亿元，金额较大。请补充披露背书或贴现的主

要对象、交易背景，并说明是否符合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条件。 请会计师

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1、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银行

承兑汇票90.13亿元，由8,000余张票据组成。 公司在与供应商结算货款

时，部分货款支付采取承兑汇票结算方式，所以票据背书的主要对象是

供应商，主要交易背景是材料采购。

2、 公司已背书或贴现且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到期的商业承兑汇票

9.07亿元，主要系向山东钢铁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钢财务公

司” ）贴现商业承兑汇票9亿元；其中2017年2月28日贴现1亿元，2017年

4月25日、2017年5月11日、2017年6月2日、2017年6月21日分别贴现2亿

元；在该项贴现业务中，山钢财务公司未保留对公司的追索权。 公司近期

将商业汇票背书、贴现后，未发生因承兑人不付款而由公司承担付款责

任的情况；结合对上述票据背书、贴现的分析，认为符合会计准则中应收

票据终止确认的条件。

会计师核实意见：

会计师检查了山东钢铁与供应商的采购合同、付款凭证、应收票据

台账以及与山钢财务公司的票据贴现协议，并对与山钢财务公司的票据

贴现进行了函证；会计师认为山东钢铁在上述票据背书、贴现时，已经将

票据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转入方，符合会计准则

中应收票据终止确认的条件。

问题10：在途材料增长。 根据年报，公司期初在途材料账面余额约为

99万元，但期末在途材料余额则上涨至3.97亿元。 请结合采购模式、结算

方式等，补充说明在途材料大幅增长的原因，以及是否符合钢铁行业经

营特点。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公司回复：公司在途材料期末余额3.97亿元，主要系山钢日照公司到

港大宗原燃料。 山钢日照公司于2017年12月下旬开始试生产，为了保障

试生产正常运行，于2017年11-12月份购入大量原燃料，其中进口原燃

料到港后，暂放置在港口码头；在验收前计入“在途材料” ，验收后计入

“原材料” ；待实际使用时，通过输送带等相关运输工具传送至山钢日照

公司原料厂。

会计师核实意见：

会计师通过询问、 函证等方式对山钢日照公司的在港原燃料数量、

规格、金额进行了核实，认为山钢日照公司对“在途材料” 的会计核算，

符合其临港生产经营的特点。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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